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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—— 

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》解释 

 

为了便于本准则的应用和操作，现就以下问题作出解释：（1）会

计政策及其变更；（2）前期差错及其更正；（3）本准则与《企业会计

准则第 38 号——首次执行企业会计准则》。 

一、会计政策及其变更 

  本准则第三条规定，会计政策是指企业在会计确认、计量和报告

中所采用的原则、基础和会计处理方法。企业采用的会计计量基础也

属于会计政策。 

（一）企业会计准则体系涵盖了目前各类企业各项经济业务的确

认、计量和报告。实务中某项交易或者事项如果没有相应具体会计准

则或其应用指南加以规范的，应当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——基本准则》

规定的原则、基础和方法进行处理；待发布新的具体规定时，从其规

定。 

（二）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，应当将会计政策变更的累

积影响数调整期初留存收益。留存收益包括当年和以前年度的未分配

利润和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提取并累积的盈余公积。调整期初留存收益

是指对期初未分配利润和留存收益两个项目的调整。 

（三）本准则第四条规定，法律、行政法规或者国家统一的会计

制度等要求变更会计政策的，可以变更会计政策。其中，“国家统一

的会计制度”包括企业会计准则及其应用指南，企业会计准则体系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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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。 

二、前期差错及其更正 

前期差错通常包括计算错误、应用会计政策错误、疏忽或曲解事

实以及舞弊产生的影响以及存货、固定资产盘盈等。 

（一）本准则所称“前期差错”，应当是指重要的前期差错以及虽

然不重要但故意造成的前期差错。 

 前期差错的重要程度，应根据差错的性质和金额加以具体判断。

例如，企业的存货盘盈，应将盘盈的存货计入当期损益。对于固定资

产盘盈，应当查明原因，采用追溯重述法进行更正。 

（二）企业发现的前期差错，应当采用追溯重述法进行更正，发

现前期差错时，视同该项前期差错从未发生过，从而对财务报表相关

项目进行重新列示和披露。追溯重述法的会计处理与追溯调整法相

同。 

对于不重要且非故意造成的前期差错，可以采用未来适用法。 

三、本准则与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38 号——首次执行企业会计准

则》  

企业（如上市公司）2007 年 1 月 1 日首次执行企业会计准则，

应当按照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38 号——首次执行企业会计准则》及其

解释规定进行处理，首次执行企业会计准则后发生的会计政策变更，

应当根据本准则相关规定处理。 

其他企业在 2007 年 1 月 1 日以后首次执行企业会计准则，仍应

按照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38 号——首次执行企业会计准则》及其解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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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进行处理；首次执行企业会计准则后发生的会计政策变更，应当

根据本准则相关规定处理。 


